
江苏登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管理人关于公开遴选审计机构的公告

2025年8月27日，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25）苏0991破申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江苏登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湛公司”）的重整申请，并于2025年9月17日作出（2025）苏0991破申42号《决定书》，指定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担任登湛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许贵兵担任管理人负责人。
在登湛公司破产重整期间，管理人需梳理资产与负债情况，调查登湛公司财务状况并由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故管理人拟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审计机构对登湛公司财务状况进行专项审计。为保障遴选审计机构的公允性，管理人决定公开遴选审计机构，现公告如下：
一、登湛公司基本情况
登湛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2日，住所地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都东路82号B3楼202-2室，注册资本10,088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其中许可项目为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劳务分包；电气安装服务；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装；路基路面养护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为建筑物清洁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室内木门窗安装服务；船舶租赁；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家政服务；水污染治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审计工作内容
1、对登湛公司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等分别开展专项审计，并出具基准日2025年8月27日的专项审计报告。同时对登湛公司的对外投资进行延伸审计，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股东出资情况及资本充实情况;（2）账面应收账款的清单及联系方式，帐面债务清单及联系方式；（3）资产情况（含银行存款、应收款项、房地产、车辆等）及资产抵押、查封情况；（4）职工工资欠付及社保费用缴纳情况；（5）对外投资情况及其相关联企业是否存在实质合并情形；（6）核查登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利用职权获取非正常收入或侵占公司财产等情形；（7）其他需审计的财务相关情况；
2、审计机构在审计工作过程中，如发现登湛公司及其相关联企业存在人格、财务混同等情形的，需根据管理人要求，在15日内出具混同专项审计报告；
3、配合管理人审核债权，协助管理人编制债权表；协助管理人完成破产重整期间的税务申报工作及相关税款核算、测算，为登湛公司破产重整程序提供会计服务；
4、对应收款项的形成依据进行说明，并将合同、转账凭证、确认函、欠条、权属文件等能够证明应收款项存在的依据，整理为独立的文档，开展应收类账款函证工作，接受法院、管理人及债权人会议询问等其他涉及审计的全部事宜。
5、针对《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至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内容，根据管理人要求出具专项报告；
6、对破产费用、重整期间及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资金收支情况进行专项审计，以及管理人要求的其他工作。
审计机构的具体服务内容以最终协议为准。
三、审计机构报名条件及需提交文件
1、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执业资格证，具有相应的审计资质，并入选本年度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社会机构名单，需提交主体资格文件及资质证明材料；
2、审计机构拟委派参与本案的审计团队负责人及团队核心成员名单，负责人及团队主要成员业绩，未经管理人同意不得更换派出工作人员；具备破产审计工作经验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3、具有良好业绩，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行为，无行业处分、惩戒等不良记录，且不存在以下利益冲突情形：
（1）与登湛公司有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
（2）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为登湛公司提供相对固定的审计等中介服务；
（3）现在是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经是登湛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是实际控制人，或者担任登湛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职务；
（4）可能影响中介机构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上述要求由受邀中介机构自行核查并出具书面承诺；
4、服务方案、审计费用报价（固定总价并包含审计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审计费用支付条件（无预付款，根据重整进展分批支付）、如未能按期完成工作接受管理人调整费用承诺、根据重整工作需要调整或新增审计事项不额外增加费用承诺等内容；
5、 报名人应对以上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的承诺书。
四、审计机构报名参选方式及期限
1、有意参选的审计机构应于2025年10月21日18时前向管理人提交书面报名资料，应装订成册，加盖公章并签字，一式三份，以管理人收到时间为准。
[bookmark: _GoBack]2、管理人联系方式：魏律师，13646207479，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新都东路31号涌鑫中心4号楼北楼12层。
五、审计机构选定
管理人接收参选机构提交的参选文件后，根据报名机构综合实力、提交的报价方案、服务内容等综合评价后确定一家首选审计机构，一家备选审计机构，并与首选审计机构签署审计服务合同，未入选审计机构不再另行通知。


江苏登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